附件1

2016年湘西自治州具备招收普通高中新生资格学校

及招生计划表

	学　校　名　称
	隶属关系
	学校类别
	招生范围
	招生计划

	
	
	
	
	合计
	普通生计划
	定向生计划
	特长生计划

	
	
	
	
	
	
	
	小计
	音
	体
	美

	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学
	州直
	省级示范
	全州
	1100
	535
	535
	30
	
	
	

	湘西自治州第二民族中学
	州直
	州级示范
	全州
	900
	830
	　
	70
	30
	20
	20

	吉首市第一中学
	吉首市
	省级示范
	本市
	700
	320
	320
	60
	15
	25
	20

	吉首市民族中学
	吉首市
	州级示范
	本市
	650
	430
	　
	220
	55
	55
	110

	湘西雅思实验学校（民办）
	吉首市
	一般中学
	全州
	600
	600
	　
	　
	　
	　
	　

	泸溪县第一中学
	泸溪县
	州级示范
	本县
	950
	890
	　
	60
	10
	40
	10

	泸溪县第二中学
	泸溪县
	州级示范
	本县
	500
	460
	　
	40
	10
	20
	10

	泸溪县第五中学
	泸溪县
	一般中学
	本县
	350
	150
	　
	200
	80
	40
	80

	凤凰县高级中学
	凤凰县
	州级示范
	本县
	1200
	1104
	　
	96
	32
	32
	32

	凤凰县文昌中学（民办）
	凤凰县
	一般中学
	全州
	450
	414
	　
	36
	12
	12
	12

	凤凰县华鑫中学（民办）
	凤凰县
	一般中学
	全州
	550
	506
	　
	44
	15
	15
	14

	花垣边城高级中学
	花垣县
	省级示范
	本县
	1200
	570
	570
	60
	20
	30
	10

	花垣县民族中学
	花垣县
	州级示范
	本县
	480
	458
	　
	22
	8
	6
	8

	保靖民族中学
	保靖县
	州级示范
	本县
	1100
	990
	　
	110
	30
	20
	60

	保靖县雅丽中学
	保靖县
	一般中学
	本县
	440
	390
	　
	50
	20
	5
	25

	古丈县第一中学
	古丈县
	州级示范
	本县
	700
	640
	　
	60
	23
	12
	25

	永顺县第一中学
	永顺县
	省级示范
	本县
	1100
	525
	525
	50
	25
	10
	15

	永顺县第二中学
	永顺县
	州级示范
	本县
	735
	683
	　
	52
	18
	17
	17

	永顺县第三中学
	永顺县
	一般中学
	本县
	165
	149
	　
	16
	5
	5
	6

	龙山县高级中学
	龙山县
	省级示范
	本县
	1300
	610
	610
	80
	20
	26
	34

	龙山县皇仓中学
	龙山县
	州级示范
	本县
	1580
	1510
	　
	70
	15
	15
	40

	龙山县里耶民族中学
	龙山县
	一般中学
	本县
	260
	240
	　
	20　
	4　
	8　
	8　

	合计
	
	
	
	17010
	13004
	2560
	1446
	　
	　
	　


附件2

2016年湘西自治州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定向招生计划分配表

一、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学

	学校
	定向
	学校
	定向
	学校
	定向

	吉首市第二中学
	21
	泸溪县八什坪中学
	1
	花垣县吉卫民族中学
	1

	吉首市民族中学
	17
	泸溪县良家潭中学
	1
	花垣县团结中学
	1

	吉首市第四中学
	25
	泸溪县踏虎中学
	1
	花垣县长乐中学
	1


	吉首市马颈坳中学
	5
	凤凰县第二中学
	1
	花垣县麻栗场中学
	3

	吉首市丹青中学
	2
	凤凰县第三中学
	1
	花垣县民乐中学
	1

	吉首市排吼学校
	1
	凤凰县第四中学
	1
	花垣县道二中学
	3

	吉首市河溪中学
	4
	凤凰县第一民族中学
	1
	花垣县猫儿中学
	1

	吉首市太坪学校
	1
	凤凰县第二民族中学
	1
	花垣县两河中学
	1

	吉首市已略学校
	2
	凤凰县落潮井中学
	1
	花垣县排吾中学
	1

	吉首市矮寨中学
	5
	凤凰县茶田中学
	1
	花垣县雅桥中学
	2

	吉首市双塘中学
	3
	凤凰县黄合中学
	1
	花垣县雅酉中学
	1

	吉首市社塘坡学校
	2
	凤凰县新场中学
	1
	花垣县排碧中学
	1

	吉首铁路学校
	8
	凤凰县林峰中学
	1
	花垣县排料中学
	1

	吉首市寨阳中学
	2
	凤凰县都里中学
	1
	花垣县董马库中学
	1

	湘西雅思实验学校
	235
	凤凰县廖家桥中学
	1
	花垣县花垣镇职中
	4

	泸溪县第二中学
	2
	凤凰县木江坪中学
	2
	保靖县葫芦中学
	2

	泸溪县第三中学
	1
	凤凰县官庄中学
	1
	保靖县雅丽中学
	5

	泸溪县第四中学
	1
	凤凰县水田中学
	1
	保靖县毛沟中学
	1

	泸溪县第五中学
	1
	凤凰县齐良桥中学
	1
	保靖县普戎镇九年制学校
	1

	泸溪县浦市中学
	2
	凤凰县竿子坪中学
	1
	保靖县水银花桥中学
	1

	泸溪县达岚中学
	1
	凤凰县三拱桥中学
	2
	保靖县大妥中学
	1

	泸溪县小章中学
	1
	凤凰县千工坪中学
	1
	保靖县比耳镇九年制学校
	1

	泸溪县潭溪中学
	1
	凤凰县麻冲中学
	1
	保靖县水田河镇民族中学
	2

	泸溪县洗溪中学
	1
	凤凰县两林中学
	1
	保靖县岳阳中学
	1

	泸溪县长坪中学
	1
	凤凰县禾库中学
	1
	保靖县清水坪镇九年制学校
	2

	泸溪县石榴坪中学
	1
	凤凰县华鑫实验中学
	1
	保靖县毛沟镇白坪九年制学校
	1

	泸溪县解放岩中学
	2
	花垣县第二中学
	3
	保靖县复兴镇九年制学校
	2

	泸溪县永兴场中学
	1
	花垣县第三中学
	1
	保靖县碗米坡中学
	2

	泸溪县白羊溪中学
	1
	花垣县第四中学
	1
	保靖县喜阳学校
	2

	学校
	定向
	学校
	定向
	学校
	定向

	保靖夯沙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永茂镇九年制学校
	1
	龙山县桶车初级中学
	2

	古丈县红石林镇学校
	1
	永顺县青坪镇九年制学校
	1
	龙山县石羔初级中学
	1

	古丈县职校
	1
	永顺县石堤镇初级中学
	1
	龙山县华塘初级中学
	1

	古丈县断龙中学
	1
	永顺县石堤镇羊峰学校
	1
	龙山县石牌初级中学
	1

	古丈县罗依中学
	1
	永顺县润雅乡九年制学校
	1
	龙山县湾塘初级中学
	1

	古丈县高峰乡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石堤镇麻岔初级中学
	1
	龙山县新城初级中学
	1

	古丈县岩头寨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塔卧镇苏区初级中学
	1
	龙山县三元九年制学校
	1

	古丈县河蓬学校
	1
	永顺县车坪乡九年制学校
	1
	龙山县召市初级中学
	3

	古丈县坪坝学校
	1
	永顺县列夕九年制学校
	1
	龙山县咱果九年制学校
	2

	古丈县古阳中学
	6
	永顺县砂坝镇初级中学
	1
	龙山县内溪九年制学校
	2

	古丈县山枣学校
	1
	永顺县砂坝镇桃子溪学校
	1
	龙山县里耶民族中学
	4

	永顺县第二中学
	3
	永顺县颗砂乡新寨学校
	1
	龙山县苗市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第三中学
	1
	永顺县毛坝乡九年制学校
	1
	龙山县洗车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民族中学
	1
	永顺县万民乡九年制学校
	1
	龙山县洛塔初级中学
	1

	永顺县灵溪镇初级中学
	2
	永顺县吊井九年制学校
	1
	龙山县靛房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西岐乡学校
	1
	永顺县颗砂乡九年制学校
	1
	龙山县农车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勺哈初级中学
	1
	永顺县抚志九年制学校
	1
	龙山县红岩初级中学
	1

	永顺县两岔乡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民族实验学校
	2
	龙山县水田中学
	1

	永顺县首车镇初级中学
	1
	永顺县灵溪镇连洞初级中学
	1
	龙山县茨岩初级中学
	1

	永顺县泽家镇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大坝学校
	1
	龙山县皇仓中学
	6

	永顺县对山乡九年制学校
	1
	湘西自治州第二民族中学
	2
	龙山县桂塘九年制学校
	2

	永顺县高坪乡初级中学
	1
	永顺县艺体学校
	1
	龙山县兴隆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松柏镇初级中学
	1
	龙山县第二中学
	9
	龙山县乌鸦初级中学
	1

	永顺县长官初级中学
	1
	龙山县洗洛初级中学
	1
	龙山县金沙初级中学
	1

	永顺县回龙九年制学校
	1
	定向招生计划合计
	535



二、吉首市第一中学

	学校
	定向
	学校
	定向
	学校
	定向

	吉首市马颈坳中学
	10
	吉首市矮寨中学
	11
	吉首市第二中学
	55

	吉首市丹青中学
	5
	吉首市双塘中学
	8
	吉首市第四中学
	70

	吉首市排吼中学
	1
	吉首市社塘坡中学
	3
	湘西雅思实验学校
	20

	吉首市河溪中学
	8
	吉首市铁路学校
	13
	吉首市第一中学
	65

	吉首市太坪学校
	2
	吉首市寨阳中学
	4
	
	

	吉首市己略学校
	5
	吉首市民族中学
	40
	定向招生计划合计
	320


三、花垣边城高级中学

	学校
	定向
	学校
	定向
	学校
	定向

	花垣县民族中学
	160
	花垣县民乐中学
	12
	花垣县雅酉学校
	8

	花垣县第三中学
	16
	花垣县道二学校
	30
	花垣县排碧学校
	8

	花垣县第四中学
	16
	花垣县猫儿学校
	12
	花垣县排料学校
	4

	花垣县吉卫民族中学
	26
	花垣县两河学校
	8
	花垣县董马库学校
	16

	花垣县团结中学
	16
	花垣县排吾学校
	12
	花垣县凉水井学校
	150

	花垣县长乐中学
	12
	花垣县雅桥学校
	12
	花垣县胜华学校
	2

	花垣县麻栗场中学
	50
	　
	　
	定向招生计划合计
	570


四、永顺县第一中学

	学校
	定向
	学校
	定向
	学校
	定向

	永顺县首车镇初级中学
	2
	永顺县回龙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桃子溪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勺哈初级中学
	4
	永顺县永茂镇九年制学校
	6
	永顺县第三中学
	8

	永顺县西歧乡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青坪镇九年制学校
	2
	永顺县毛坝乡九年制学校
	4

	永顺县两岔乡九年制学校
	2
	永顺县灵溪镇初级中学
	80
	永顺县万民乡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泽家镇九年制学校
	8
	永顺县灵溪镇连洞初级中学
	1
	永顺县颗砂乡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列夕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石堤镇初级中学
	20
	永顺县颗砂乡新寨学校
	1

	永顺县大坝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羊峰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吊井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对山乡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石堤镇麻岔初级中学
	6
	永顺县抚志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民族中学
	12
	永顺县润雅乡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溪州中学
	114

	永顺县高坪乡初级中学
	12
	永顺县塔卧镇初级中学
	15
	永顺县第二中学
	20

	永顺县松柏镇初级中学
	12
	永顺县车坪乡九年制学校
	1
	永顺县南山学校
	180

	永顺县长官九年制学校
	2
	永顺县砂坝镇初级中学
	1
	定向招生计划合计
	525


五、龙山高级中学

	学校
	定向
	学校
	定向
	学校
	定向

	龙山县第一中学
	149
	龙山县新城初级中学
	5
	龙山县靛房九年制学校
	8

	龙山县第二中学
	163
	龙山县三元九年制学校
	8
	龙山县农车九年制学校
	5

	龙山县皇仓华鑫学校
	62
	龙山县召市初级中学
	35
	龙山县红岩初级中学
	9

	龙山县洗洛初级中学
	11
	龙山县咱果九年制学校
	8
	龙山县水田初级中学
	7

	龙山县桶车初级中学
	13
	龙山县内溪九年制学校
	9
	龙山县茨岩初级中学
	5

	龙山县石羔初级中学
	13
	龙山县里耶民族中学
	26
	龙山县桂塘九年制学校
	19

	龙山县华塘初级中学
	8
	龙山县苗市九年制学校
	7
	龙山县兴隆九年制学校
	4

	龙山县石牌初级中学
	14
	龙山县洗车九年制学校
	7
	龙山县乌鸦初级中学
	4

	龙山县湾塘初级中学
	4
	龙山县洛塔初级中学
	3
	龙山县金沙初级中学
	4

	
	
	
	
	定向招生计划合计
	610


附件3

2016年湘西自治州州直中学招生计划分配表

	单　位
	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学招生计划
	湘西自治州第二民族中学
招生计划

	
	合计
	其中定向
	其中特长
	合计
	其中特长

	总计
	1100
	535
	30
	900
	70

	吉首市
	700
	333
	　
	5
	

	泸溪县
	40
	20
	　
	
	

	凤凰县
	50
	25
	　
	
	

	花垣县
	50
	28
	　
	
	

	保靖县
	50
	25
	　
	5
	

	古丈县
	40
	15
	　
	5
	

	永顺县
	70
	41
	　
	880
	70

	龙山县
	70
	48
	　
	5
	


注：1.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学招生计划包含定向招生和特长生人数。州民族中学在吉首市第一中学招生数不得超过30人，在保靖民族中学招生数不得超过20人，在古丈县第一中学招生数不得超过10 人。

2.州民族中学招收特长生30人，指标不到县市。

附件4

湘西自治州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奖励性加分

实施细则（修订）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个性特长健康发展，根据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客观类加分

1.烈士子女（凭民政局证明和烈士证原件），加20分。

2.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级至四级伤残军人子女（凭所在军区或所在部队证明和民政局证明），加20分。

3.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伤残人民警察子女（凭公安局和民政局证明），加20分。

4.户籍在我州，父母双方均为农村户口的独生子女和实行绝育措施的两女户家庭考生，加10分。

二、主观类加分

（一）综合类

1.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加10分。

2.州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加5分。

3.县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加3分。

（二）科技类（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办）

1.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获省级个人或团体（团体项目只加排序前三位的学生，下同）一、二、三等奖的学生，分别加10、5、3分。

2.湘西州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获州级个人或团体一、二等奖的学生，分别加5、3分。

3.县市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获县市级个人或团体一等奖的学生，加3分。

（三）体育类（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办）

1.获省级运动会前四名的学生（团体项目只加主力队员，下同），分别加10、8、5、3分。

2.获州级运动会前二名的学生，分别加5、3分。

3.获县市级运动会第一名的学生，加3分。

（四）艺术类（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办）

1.获州级“三独”比赛一、二等奖的学生，分别加5、3分。

2.获县市级“三独”比赛一等奖的学生，加3分。

三、加分申报办法

1.符合加分条件的考生向所在地县市教育和体育局基础教育股提供有关证明或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由县市教育和体育局基础教育股对原件进行验证、审核，填写《2016年湘西州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奖励性加分统计表》（附件5），输机后于5月30日前报州教育和体育局基础教育科，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2.同时符合多个奖励性加分条件的，同项目取最高等级奖励分值计入，不同项目分值可以累计加分，累计加分不超过20分。

3.享受奖励性加分的学生名单、加分项目和加分分值应在学校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接受师生监督。各县市、学校应设立举报电话，对不符合加分条件、弄虚作假的，取消其加分资格，并按有关规定，给予责任人严肃处理。

4.本细则解释权属湘西自治州教育和体育局。
附件5

2016年湘西自治州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奖励性加分统计表
县市：（盖章）                 学校名称：（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州学籍号
	姓名
	性别
	全国学籍号
	客观类
	主观类
	累计加分
	备注

	
	
	
	
	
	综合类
	科技类
	体育类
	艺术类
	
	

	
	
	
	
	烈士子女
	因公牺牲/伤残军人子女
	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
	农村独生和两女绝育户子女
	省三好优干
	州三好优干
	县市三好优干
	省科技创新
	州科技创新
	县市科技创新
	省运动会
	州运动会
	县市运动会
	州三独比赛


	县市三独比赛
	
	

	　
	　
	　
	
	　
	　
	　
	　
	　
	　
	　
	　
	　
	　
	　
	　
	　
	　
	　
	　
	　

	　
	　
	　
	
	　
	　
	　
	　
	　
	　
	　
	　
	　
	　
	　
	　
	　
	　
	　
	　
	　

	
	
	
	
	
	
	
	
	
	
	
	
	
	
	
	
	
	
	
	
	

	　
	　
	　
	
	　
	　
	　
	　
	　
	　
	　
	　
	　
	　
	　
	　
	　
	
	　
	　
	　

	　
	　
	　
	
	　
	　
	　
	　
	　
	　
	　
	　
	　
	　
	　
	　
	　
	
	　
	　
	　


填表说明：1.具体加分政策按《湘西自治州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奖励性加分实施细则（修订）》执行。

     2.“客观类”、“主观类”下的相应加分项目填写学生实际应加分分值。

3.同项目取最高等级奖励分值计入，不同项目分值可以累计，累计加分不超过20分。 

4.加分的学生名单、加分项目和加分分值应在学校公示不少于5天。

5.5月30日前县市汇总盖章上报，同时用EXCEL文档发至xx.jjk@163.com邮箱。
附件6

2016年湘西自治州普通高中特长生资格认定名册（直接认定）

县市：（盖章）             招生学校：（盖章）                   填报人：                年   月   日

	序号
	毕业学校
	州学籍号
	姓名
	性别
	全国学籍号
	身份证号
	获奖项目、等级、名次

	音乐1
	
	
	
	
	
	
	

	2
	
	
	
	
	
	
	

	3
	
	
	
	
	
	
	

	4
	
	
	
	
	
	
	

	5
	
	
	
	
	
	
	

	……
	
	
	
	
	
	
	

	体育1
	
	
	
	
	
	
	

	2
	
	
	
	
	
	
	

	3
	
	
	
	
	
	
	

	4
	
	
	
	
	
	
	

	5
	
	
	
	
	
	
	

	……
	
	
	
	
	
	
	


注：1.此表请于5月30日前报州教育和体育局基础教育科，同时用Excel格式制作电子稿发送电子邮件，邮箱地址：xx.jjk@163.com。

2.特长类型填音乐、体育并按不同类型分开造册。

3.获奖等级和名次指省（一、二等奖……第一、二名……）、州、县市级（一、二等奖……第一、二名……）。序号1、2、3……表示

等级和名次从高到低的顺序（如省级一等奖（第一名）、省级二等奖（第二名）……；州级一等奖（第一名）、州级二等奖（第二名）……；县市级一等奖（第一名）、县市级二等（第二名）。

4.公示无误后，特长生资格认定名册以学校为单位，经县市教育和体育局审核后报送。

5.州直中学特长生资格认定名册须报所在地县市教育和体育局审核盖章。

附件7
2016年湘西自治州普通高中特长生资格认定名册（特长生专业考试）

县市：（盖章）                  招生学校：（盖章）                填报人：                 年   月   日

	序号
	招生学校
	州学籍号
	姓名
	性别
	全国学籍号
	身份证号
	专业成绩
	备注

	音乐1
	
	
	
	
	
	
	
	

	2
	
	
	
	
	
	
	
	

	3
	
	
	
	
	
	
	
	

	……
	
	
	
	
	
	
	
	

	美术1
	
	
	
	
	
	
	
	

	2
	
	
	
	
	
	
	
	

	3
	
	
	
	
	
	
	
	

	……
	
	
	
	
	
	
	
	

	体育1
	
	
	
	
	
	
	
	

	2
	
	
	
	
	
	
	
	

	3
	
	
	
	
	
	
	
	

	……
	
	
	
	
	
	
	
	


注：1.此表请于5月30日前报州教育和体育局基础教育科，同时用Excel格式制作电子稿发送电子邮件，邮箱地址：xx.jjk@163.com。

2.特长类型填音乐、美术、体育并按不同类型分开造册。

3.序号1、2、3……表示特长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排列顺序（97分、96.5分、95.2分……）。

4.公示无误后，特长生资格认定名册以学校为单位，经县市教育和体育局审核后报送。

5.州直中学特长生资格认定名册须报所在地县市教育和体育局审核盖章。

附件8

2016年湘西自治州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序号
	主要工作
	执行单位
	完成时间

	1
	制定全州招生工作方案
	州教育和体育局基教科
	4月26日前

	2
	全州初中毕业学业考试和招生工作会
	州教育和体育局基教科
	5月6日前

	3
	上报特长生名单
	相关学校、
县市教育和体育局基教股
	5月30日前

	4
	考生体育与实践能力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及各类奖励性加分输机、反馈、报州
	县市教育和体育局基教股
	5月30日前

	5
	初中毕业学业考试（笔试）
	州、县市教育和体育局基教部门、各初中学校
	6月17日至18日

	6
	组织考生填报志愿
	州、县市教育和体育局
基教部门、各初中学校
	6月19日至24日

	7
	初中毕业学业考试扫描阅卷
	州教育和体育局基教科
	6月19日至28日

	8
	初中毕业学业考试成绩发布、查询、核实
	州、县市教育和体育局
基教部门
	6月29日至7月1日

	9
	初中毕业学业考试成绩统计分析
	州教育和体育局基教科
	7月10日前

	10
	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录取
	州、县市教育和体育局基教部门、相关学校
	7月15日至17日

	11
	州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录取
	州、县市教育和体育局基教部门、相关学校
	7月19日至21日

	12
	一般普通高中录取
	州、县市教育和体育局基教部门、相关学校
	7月23日至25日

	13
	公布招生结果、发放通知书
	州、县市教育和体育局基教部门、相关学校
	7月25日

	14
	普通高中补录
	州、县市教育和体育局基教部门、相关学校
	8月29日至31日

	15
	报州2016级高一新生数据
	县市教育和体育局基教股
	9月15日前

	16
	2016级高一新生信息审核、学籍注册通报
	州教育和体育局基教科
	9月30日前


附件9

2016年湘西自治州高中招生管理系统

学生网上志愿填报表

	州学籍号
	
	学生姓名
	
	毕业学校
	

	准考证号
	
	考生电话
	
	家长电话
	
	性别
	

	考
生
志
愿
表
	第一批次
志愿
	学   校
	

	
	第二批次
志愿
	学   校
	

	
	第三批次
志愿
	学   校
	

	
	学生或家长（监护人）签字
	以上志愿系本人自主选择。
                                签字：
                                       年   月   日
同意该生所填报志愿。
                                签字

                                       年   月   日


志愿填报说明：

1.志愿填报方式：考生登录后，须修改初始密码，密码必须保密，并妥善保管。考生需认真填写本人基本信息，不得有误。考生应按规定慎重选报志愿。凡前一批次志愿已录取的学生不得参与下一批次志愿录取。

2.考生及家长（监护人）要结合各招生学校录取批次慎重填报志愿。考生在家长（监护人）的指导下自主在网上填报电子志愿。填报确认后打印纸质志愿书，由学生或学生监护人在纸质志愿书上签字。考生或家长（监护人）对自己校对签字的志愿信息负全责，如因考生本人校对志愿表出现错误或选报不当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3.第一批次志愿、第二批次志愿、第三批次志愿学校分别为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州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一般普通高中学校。

附件10

湘西自治州普通高中录取通知书（样本）



xxxx学校录取通知书





同学：


祝贺你已被录取为我校    级高一新生。请于   月   日持此通知书来我校报到。








   湘西自治州普通高中招生管理专用章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